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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與刑事訴訟法概要》 
一、甲、乙、丙三人為好友。丙想要殺害仇家A，分別向知悉其報仇計畫之甲、乙索取毒藥。甲

提供可毒死人之老鼠藥一份，乙並不想涉及殺人事件，但礙於情面，提供宣稱為毒藥，實為

對身體無害之低劑量維生素一顆。丙攜帶兩人提供的毒藥前往殺A，在接近預期會碰到A的

地點前，發現路邊有個無人所有之中型斧頭，拿起來相當順手，於是臨時改變計畫，決定用

該斧頭砍殺A。丙看到A後，對A身體連砍數斧，A身體、四肢多處受傷，流血倒地。在丙棄

斧離去後，好心路人撥打119將A送醫急救，但仍因傷重不治身亡。請附理由說明：甲、乙、

丙三人在刑法上應如何評價？（30分） 

試題評析 
本題主要考點在於甲和乙之幫助行為，是否會構成刑法上之幫助犯，亦即若未產生實質之幫助

效果（即無因果關係），是否仍成立幫助犯，以及幫助犯之成立需有幫助之雙重故意，若均有

討論上述之考點，即已掌握此題解題趨勢。 

考點命中 《刑法總則透析》，高點文化出版，劉睿揚律師編著，頁11-26~11-28。 

答： 
(一)丙對A身體連砍數斧，致A死亡，構成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故意殺人既遂罪。 

1.客觀上，丙用該斧頭砍殺A之行為，致A死亡之結果，已具有條件因果關係與客觀可歸責性；主觀上，

丙用斧頭砍殺A之行為，顯已係利用致命之武器攻擊被害者，當具有殺人之故意。 

2.丙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故成立本罪。 

(二)甲提供可毒死人之老鼠藥一份之行為，構成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幫助犯。 

1.客觀上，甲提供可毒死人之老鼠藥一份予丙之行為，當屬於物理上之幫助行為，惟本題爭點厥在於丙

並未使用該老鼠藥，亦即未產生實質之幫助效果（即無因果關係），是否仍成立幫助犯，或有論者認

為因該幫助者之助力行為，對於正犯之著手實行行為或其結果之發生，不生助益作用，屬無效之幫

助，缺乏危害性，故基於謙抑原則，刑法不予非難（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759號判決參照）；惟

另有論者認為若幫助行為就犯罪之實行，創造有利條件或降低阻礙，進而提升或促進結果發生之蓋然

性而惹起結果，即堪認定其因果性貢獻之存在，進而可將法益侵害之結果，於客觀上歸責予提供犯罪

助力之行為人，而成立幫助犯（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79號判決參照），本文認為丙於犯罪行為

過程中，其有攜帶甲所提供之毒藥前往殺A，應認已強化丙之殺人犯意，進而得提升或促進結果發生

之蓋然性，故仍得論以幫助犯；主觀上，甲具有幫助之雙重故意。 

2.甲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三)乙提供對身體無害之維生素之行為，不構成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之幫助犯，蓋乙提供之物品係屬

無害之維生素，並無從對被害者有生命法益受侵害之風險，是並無幫助丙實現殺人既遂罪之幫助既遂

故意，當屬虛偽之幫助行為，自不成立幫助犯。 
 
二、甲在路邊撿到一疊20張、面額為兩千元之日幣（紙幣）。因為手頭缺錢，雖然覺得這疊鈔票

好像有點怪怪的，甲仍然將該疊日幣帶往銀行兌換為新臺幣。當銀行員在銀行兌換櫃台拿到

該疊日幣時，因為日幣紙鈔並沒有兩千元之面額，所以當下立刻就發現並非真幣，並隨即通

知管區警局，在銀行將甲逮捕。請附理由說明：甲在刑法上應負何罪責。（3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須要特別注意的是，甲在路邊撿到一疊 20 張、面額為兩千元之日幣（紙幣），雖然覺得

這疊鈔票好像有點怪怪的，甲仍然將該疊日幣帶往銀行兌換為新臺幣之行為，需要討論究竟是

否具有詐欺犯罪之故意，若有故意則進一步討論未遂犯，未遂犯之成立務必要先論述著手，但

不要忘了當行為不能生犯罪之結果，務必要討論老師一直在課程中強調的未遂三兄弟當中的不

能未遂是否成立，此時解題論述重點應該著重於是否具有危險。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刑法分則講義》第一回，劉律編撰，頁60-62、190-192。 
2.《刑法總則透析》，高點文化出版，劉睿揚律師編著，頁10-1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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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甲在路邊撿到一疊20張、面額為兩千元之日幣（紙幣），構成刑法第337條之侵占脫離物罪。

1.客觀上，甲在路邊撿到一疊20張、面額為兩千元之日幣（紙幣），係屬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亦即

為偶然脫離本人持有之物而言 ；主觀上，甲對於客觀之事實均有認識及意欲。

2.甲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二)甲將該疊日幣帶往銀行兌換為新臺幣之行為，不構成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之未遂罪。

1.主觀上，甲雖然覺得鈔票怪怪的，渠仍將該疊日幣帶往銀行兌換為新臺幣，顯已具有容任犯罪結果發

生之詐欺罪間接故意（刑法第13條第2項參照）；客觀上，甲將該疊日幣帶往銀行兌換為新臺幣之行

為，依主客觀混合理論，已實行詐欺取財罪之必要關聯行為，且已對財產法益將造成直接侵害之危

險，故已達著手。又甲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可能成立本罪。

2.惟，甲將該疊日幣帶往銀行兌換為新臺幣之行為，是否係屬於不能未遂，亦即就其行為有無危險，究

應如何判斷，學說看法固見紛歧，有所謂「具體危險說」及「重大無知說」，本文認為以甲行為當時

一般人所認識之事實以及甲所特別認識之事實作為判斷基礎 ，再以一般人之角度判斷該甲以根本未

存在日幣之幣值向銀行兌換新台幣之行為並無導致犯罪結果之具體危險，且亦屬重大無知之行為，蓋

銀行於兌換貨幣時必然會踐行確認是否為真鈔之程序，且更遑論依題目所示該幣值根本不存在，故無

論採上揭學說之任一見解，均應係屬不能未遂。

(三)甲將該疊日幣帶往銀行兌換為新臺幣之行為，不構成刑法第201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罪，蓋「行

使偽造有價證券罪重在保護經濟交易中財產權利證書之安全性與可靠性。因此，是凡行為人提出偽造之

有價證券，充作真正之有價證券或私文書，並對其內容有所主張，即構成該罪所稱之行使（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2051號判決參照），惟本題中甲係以根本未存在之日幣之幣值向銀行兌換新台幣，故

不存在之幣值根本非財產權利證書概念範疇，且外觀上亦無足以使人誤信為真，自不該當客觀構成要

件，又本罪更無處罰未遂犯，是本文認為不成立本罪。

三、某日傍晚，甲在公車站忽然對著大馬路喊叫，然後轉身持預藏的水果刀攻擊候車民眾，造成

數名民眾受傷；此時，恰好有巡邏員警經過，將甲以現行犯逮捕，並移送檢察官複訊。在偵

訊時，甲稱「我要殺死的，並非人類，而是冒充人類的地獄使者」云云。檢察官聞之，乃向

法院聲請暫行安置。試問：於暫行安置審查程序中，檢察官應否到場陳述聲請理由？法官訊

問甲時，若甲未選任辯護人，有無強制辯護規定的適用？又法院應否為暫行安置之裁定？請

附理由說明。（3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完全無難度，單純條文題，即在測驗考生安全防護網之建構（暫行安置）。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第四回，劉律編撰，頁190-194。 
答： 
題示問題，分別回答如下: 

(一)暫行安置審查程序中，檢察官應到場陳述聲請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121之2條規定:「法官為前條第一項或第三項前段訊問時，檢察官得到場陳述意見。但檢

察官聲請暫行安置或延長暫行安置者，應到場陳述聲請理由及提出必要之證據。」，故檢察官應到場陳

述聲請理由。

(二)法官訊問甲時，若甲未選任辯護人，有強制辯護規定的適用。

按刑事訴訟法第121之1條第2項規定：「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九十三條第二項前段、

第五項、第六項、第九十三條之一及第二百二十八條第四項之規定，於偵查中檢察官聲請暫行安置之情

形準用之。」。故甲若未選任辯護人，有強制辯護規定的適用。 

(三)法院應為暫行安置之裁定。

按刑事訴訟法第121條之1條第1項規定:「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事實足認為刑法

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之原因可能存在，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並有緊急必要者，得於偵查中依檢

察官聲請，或於審判中依檢察官聲請或依職權，先裁定諭知六月以下期間，令入司法精神醫院、醫院、

精神醫療機構或其他適當處所，施以暫行安置。」，本題中甲在公車站忽然對著大馬路喊叫，然後轉身

持預藏的水果刀攻擊候車民眾，造成數名民眾受傷，顯已具有犯罪嫌疑重大，又渠忽然對著大馬路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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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且隨機攻擊候車民眾，是倘若有事實足認為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之原因可能存在，而有危

害公共安全之虞，並有緊急必要性，則法院應為暫行安置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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